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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1 .本报告是针对I 9 8 0年1 2月1 0日大会第36，112号决议提出的。

2 .大会在1 9 7 7年1 2月8日第32/48号决议要求秘书长就详细制订多 

边条约所用的技术和程序编写一份报告，同时考虑到大会本届会议的辩论情况以及 

报告将载入的各国政府和国际法委员会提出的意见，以提交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

3. 由于各方很晚才提出蒽见，大会第三十四届会议没有就这个议题举行实质 

性讨论，并决定将这个项目列入其第三十五届会议的临时议程中（第34/402号决 

定）。

4. 大会第三十五届会议时，秘书长提出了一个报告（AX35,312^pC〇rr.l)， 

其中载有联合国及其他政府间组织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特征和各国政府及国际法委 

员会提出的蒽见（AX35Z3I2XAdd. 1和2和Add. 2^C〇rr. 1)。除条约拟订 

的开始和多边条约的拟订和通过以外，报告并谈到加速和扩大参加条约拟订的方式。 

报告第四节举出一系列审查多边条约拟订程序时可以考虑的问题。大会注蒽到该 

报告，邀请各国政府和各政府间组织就该报告提出蒽见，并要求秘书长广泛地将其 

报告提供积极参与编制和研究国际条约的其他有关组织参考便用，而且请它们就报 

告的主题提出蒽见。

大会并要求秘书长编制和印行《最后条款手册》（S1>zlEG，6)和《秘书长保 

管多边协定的惯例概览》（ST/LEG/7)的新版本。此外，大会在其1 9 8 0年 

I 2月1 5日第35，162号决议中要求秘书长向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一个载有各国 

政府和各国际政府间及其他有关组织所作答复的报告以及一个关于第三十五届会议 

的辩论主题摘要。

5. 大会在第36，112号决议中注蒽到秘书长的报告（八，36,553和八(1(1.1 

和2 )，请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在1 9 8 2年6月30日以前提出其对秘书长所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57A44
Chinese
Page 3

提报告的蒽见，同时考虑到提交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报告附件一所载的特定问题， 

并就这个主题的任何其他方面提出其认为适当的评论。大会要求秘书长向大会第 

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报告，内载收到的蒽见和评论，并又要求秘书长尽速编制和 

印行《最后条款手册》（Sl>aEG，6)和《秘书长担任多边协定保管人的例行做法 

摘要》（ST，L；EGX7)的新版本，同时考虑到这方面的有关新发展和做法。大会 

并决定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期间设立一个第六委员会的工作组，以期：

(a) 审议秘书长给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的报告（^36,553和Add. I和2 ) 

附件一所提出的问题以及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提出的任何其他相关材料;

(b) 评价联合国和由它主持召开的会议所使用的多边条约拟订方法，以确定现 

行的多边条约拟订方法是否能最有效率、最经济而且最有效地满足联合国 

会员国的需要；

(c) 根据上述评价提出建议。

6 .大会要求秘书长及时以《法规汇编》暂定本的形式编列其报告（AX36， 

553)附件二所列材料和资料，以及就所收到的意见和答复编制专题分析，以供工 

作组便用。

7.本报告中载有由各国政府和各国际组织收到的蒽见和评I附件重刊了秘 

书长报告（A，35,312)中原载的调查表。工作组需用的文件将另编刊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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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从各国政府收到的答复

澳大利亚

〔原件：英文〕

〔1982年8月1 8曰〕

1. 就多种多样的主题拟订多边条约是联合国工作中的一个主要部分。自一九 

六〇年代以来，由联合国主持谈判和通过的条约大为增多。虽然这种趋势会继续 

下去，条约拟订程序却丝毫没有合理化。

2. 由于联合国所拟订的条约为数大增，因此便各国政府一尤其是发展中国家 

一的资源负担极重。再加上各国宪政程序方面的种种困难，逐使批准有迟误的现 

象。目前有必要评价联合国和它所主持的会议中使用的多边条约拟订办法，以确 

定现有的条约拟订办法是否已经济有效到符合联合国各会员国的需要的程度。因此 

我们欢迎关于在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时成立一个工作组的决定，我们希望这个工作 

组会研究秘书长1 9 8 0年报告（V35,3I2)第五节和I 9 8 1年报告（Y36/ 

553)附件一中所载的极其有用的调查表，并决定可以提出什么建议来改进条约拟 

订程序》

3 .澳大利亚对于调查表中涉及的畢项依表中的标题顺序叙述露见如下。

A、其他研究

1 .工作组应该根据当时可以得到的资料就是否应向政府间组织征求其他答复 

一事向第六委员会提出建议。

2和4(a)、这些畢项1 9 8 1年1 2月1 0日大会第36，112号决议中已经讨 

论过❶

3和4(b)、我们相信如果能以解说详尽的手册形式详细说明所有望要的多边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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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拟订技术，如果能有几套模范条款，那就会使参加条约谈判的各国代表团得到很 

大的帮助。为此目的，工作组也许会愿蒽研究一下是否应要求秘书处就这些重要 

技术編制一个综合性简要说明。

B、制订多边条约过程的全面负担

根据证明，可以看出问题I内(a)至(c)所列的三个案中，每一个案的条约拟订程 

序负担都可能太重，尤其是对于较小的国家。在工作组还没有对各国的意见详细 

加以讨论以前，不应对问题2提出答复。

。、制订多边条约的全面协调

澳大利亚对于让大会在所有联合国机构、联合国系统内所有组织或所有政府间 

组织的多边条约拟订活动方面担任协调任务一箏有所保留。把条约拟订的任务仍 

然由联合国各机构和各政府间组织担负是有好处的，尤其当有关的条约具有高度技 

术性时更应如此，何况交由一个技术上能胜饪的组织负责拟订这样一个条约是长期 

沿习下来的传统。如果便大会担负协调的任务，就会使大会已经繁重的工作更为 

增加，并会减缓多边条约拟订程序。要大会担负条约拟订工作，最好是在它传统 

上已经发挥首要作用的主题领域，或者在设有专门机构负责的时候。

D、联合国内制定条约过程的一般改善

1 .在开始拟订某一条约以前，应就问题1内(a)至(c)所涉及的筝项作更多的努 

力。

2 .条约条文的初步拟订工作一般应由一个专家机构（政府或非政府）或为这 

个目的专门成立的一个专家小组负责。但是，如何选定一个机构来负责起草某一 

条约的初步条文则应视该条约的主题而定。如果条约的主题含糊不清或容易引起 

争论，有时就宜于由一具有代表性的机构来研究和起草各项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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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于问题3的答复是，大体上有可能减少联合国内条约拟订的机构，尤其 

有可能使程序合理化。当前联合国条约拟订机构所遇到的问题中有一个是无法就适 

最适于处理某一个别主题的工作方法和程序获得资料。

4 .应该就一个比较有结构的办法进行研究，尤其是处理具有技术性主题的条 

约的办法。当条约拟订活动非常多的时候一例如人权或技术性主题一便用这种办 

法最为有效。在具有重大政治蒽义的领域（例如裁军）则比较困难。此外，对 

于施加具体的时间限制一畢应该慎重灵活地处理，因为有可能导致仓促的现象，或 

无法得到共同意见。

E•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1•结构上可能的改变

⑻把国际法委员会改为正规机关所涉及的若干重要问题应进一步加以研究。 

此外也应研讨其他的办法，其中包括是否委员会应每年举行一届以上会议的问题。

⑸考虑到各届会议的会期，委员会成员的酬金似乎不足，因此，应对这个问 

题作出审查。

(0关于特别报告员是否应全时工作和领取专任蘄金的问题在某个程度上与(a) 

段所述问题有关。但是，把委员会改为正规机关并不一定意味特别报告员必须全 

时工作。

(d)在目前情况下，特别报告员应从委员会成员中产生，以便以同等的地位参 

与委员会工作的审议。

⑹关于特别报告员的专家助理问题也应进一步加以研究。专家助理如非全 

时雇用，至少应在临时基础上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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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议程上的可能改变

要对委员会议程上的问题作出绝对的解答是不可能的，不过大体上，委员会应 

对国际法的逐步发展及其重要领域的法典编纂给予优先注意，因在这些方面，也许 

可在委员会成员间以及在各国之间达成协议。我们认为委员会的议程过于繁重， 

第六委员会应对议程上的项目加以仔细审议。虽然委员会可能在处理争端性问题 

上取得成就，但在目前情形下，假如争端性问题为数不多的话，最好善用其有限时 

间。委员会的特长应当是对主要的议题持有广博的见觯。

3.可能的程序改变

⑻委员会的成员在其任期内最好能把一个议题贯彻到底。

(b) 就委员会工作同各国政府进行磋商的次数似乎没有必要多过一年一次。此 

外，政府代表应继续有机会在第六委员会上对姿员会工作提出意见。

(c) 如由于委员会会期缩减限制了委员会成员的时间，会期间工作组的工作范 

围或许会扩大。不过，如果委员会的议程项目较少，则或许不必如此„ 这个问 

题应加以进一步研究。

⑹姿员会如认为条文中应包含特别规定，则应大体上拟订条文草案的序言和 

激后条款，然后提交大会。如果姿员会觉得不容易就这种规定达成协议，则应将 

拟订序言和最后条款的责任留给大会。

㈤有关特别具争论性的规定的其他文本及其引起争论的原因，对受托谈判条 

约的人而言都可能有所帮助，并可节省姿员会本身的时间。

⑺国际习惯法各领域的再声明和法典编蓁就重要性而言应次于其逐步发展，

因此应只有在各国间有可能就有关的国际习惯法规则达成协议的情形下才着手进行。

⑻我们认为大体上委员会不应起草条约以外的文书。这样做会改变委员会 

的主要目的，使姿员会带上过多的政治色彩，和增加它的工作童。如委员会认为 

所提到的特别冋题尚未成熟到可以列入约束性文书的程度，则应照说并陈述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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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1.多边条约的最后谈判和通过

1和2 通常，大会所关切的多边条约最后应在特别全权代表会议上进行谈判， 

而不是在大会的一个主要委员会上进行最后谈判。因为全杈代表会议的时间安徘、 

议事、规则和工作方法都远比大会的一个主要委员会灵活，因此更容易切合问题的 

需要。除非明显表示很快就能达成协商一致蒽见，否则最好把注意力集中在全权 

代表会议正在谈判的问题，而不要分散大会的一个主要委员会的注意力，因后者的 

议程上已有许多别的项目。

3.全权代表会议的会期将根据条约的内容所涉范围及其重要性而异。重要 

的是，各国应当在自由选择它们认为最适合处理手边的问题的方式下组织这种会议, 

以便保证对问题的审议发挥最高效率.在一系列会议中留出深思考虑和审查的时 

间通常是值得的。参加全球代表会议的各国政府应对典型的议事规则作出审议。 

利用谈判委员会和会期间委员会也都是有帮助的.把正式辩论局限于各组的发言 

人，一般地说，是最不适宜的做法。但是，要对所有这些事宜以及是否应在全权 

代表会议上扩大参与这一点作出肯定的结论，必须取决于有关问题和参与会议各li 

的想法。

G.起草和语文

1.关于“国际法律起草局”一词的构想和这个起萆局的权力和职素，不知道 

是指什么。虽然成立一个局负责培训熟悉起草技术等方面的人员或许有所益助， 

但是把目前正在谈判的条约草案案文交给由未曾参与淡判的人士组成的一个外部机 

构来处理，则是不适当和不切合实际的。改进条约起草的第一个步骤，可能是探 

讨如何在起草做法上达成一致办法，以便把不具条约地位的文书同条约区别开来，

并把不意味法律上有约束性的文书同意味在法律上有约束性的文书区别开東

2 .起草委员会的职责和对语文问题的处理都须视谈判中的条约内容和参与谈 

判的各国政府的想法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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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虽然同时用所有各种语文拟订条约的正式文本有其需要，但是在初阶段， 

使用一种或两种语文则比较方便，并为了解释有关条约起见可便利将来对“准备工 

作”的检查。

4 •联合国海洋法会议采用的做法虽不方便，但对着手重要起草活动的大型会 

议而言或许是最实用的模式。

H .记录、报告和意见

1 •通常，只有会议的全体会议、各主要委员会或全体委员会的会议才应保持 

简要记录。谈判的记录可对条约的觯释提供依据。因此，包括谈判期间正式分 

发的文件在内的谈判记录均有其价值，并应尽量完整。

2.本问题不完全一清二楚。对所采取的不同立场和案文中作出改变的原因 

提出正式报告，是一个敏感的问题。如决定要这样做，则报告应经由经手案文谈 

判的会议审查和通过。

3 .对囱际法委员会所拟订的条约草.栗案文的各种评论十分有助于有意修改或 

依据国际习惯法的条约。把对案文的评论加以有系统的编订，最好由专家组来进行。

4 .应作出有计划的努力，编订和出版多边条约的“准备工作”。在这方面, 

可通过一个秘书处股，对收集谈判期间制订的大董有关文件发挥重大作用。不过，

由于全部“准备工作”的编订工作在缔约后必将继续下去，因此最好有一名专家负 

贵编订和出版所有主要多边条约的“准备工作”。

工•通过后的程序

1. 2. 3和5 .在本标题下列出的许多程序，如采加以执行，对一个国家自由 

决定是否批准、何时批准和以什么方式批准一个特定条约而言，可能产生不受欢迎 

的干预作用。不过，鼓励国家参与这方面活动的某些形式是可以接受时。某些 

条约种类的自动生效可能在法律制度上引起宪法问题，因为在有关国家成为缔约国 

之前，这些条约种类首先必须在其国内法律中加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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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提供专家协助的好处是，一个国家在考虑成为多边条约的缔约国时可利用 

专家协助索取咨询意见。这在充分校订和出版“准备工作”之前，对一个国家在 

考虑成为多边条约缔约国的情形下特别重要。此外，在有关国家要求下，考虑由 

专家编写一分简短的一般性文件说明有关条约的执行情形也是有用的。

6•有些条约（例如有些商品协定）采取暂时生效办法已证明是一种有用且具 

建设性的办法。暂时生效可充作几种用途，例如能使国家受到一项条约的约束， 

这些在别国也决定成为缔约国之前可作为一种临时安排办法。此外，暂时生效办 

法能使一个国家专在其本国法律上充分执行条约所规定的所有义务之前也可成为一 

个缔约国。作为争取各国在有限的时间范围内尽管广泛地加入某些条约的一种手 

段，暂时适用办法应予以促进。在各项条约所应规定的明确情况或时间限期范围 

内，晳时适用必须确切不移。

条约修正的程序

1 .某些条约种类，特别是技术性的条约，应就简化的修正形式作出规定。通 

常，可能需要常常修改的细节，可按照修正程序单独载入附件出版现存的范例 

也是有用的。

2 ■在起草新条约时，特别是当各系列条约为了条约生效起见必须就广泛的加 

入想要作出规定（例如就赔偿、责任限度和影响国际商业的其他问题制订程序的规 

定）时应十分注重拟议的条约和有同样内容的早先条约之间的关系。在一系列条 

约（包括修正早先各项条约的条约）中，存有这种可能性，这使得一荽复杂的法律 

制度不完全相容。在这种情形下，最好专门研究特定条约之间的相互关系.关 

于把自动废除的规定载入条约的提案，应作为这个普遍问题的一都分加以审议。

3 .扩大利用构架条约是有益助的。这些条约的实质规定分别载见各个附件， 

可经由根据条约成立的机关或公布条约的组织予以通过或修改。有关机关的决策 

权力必须加以明文规定，并应考虑到少数者利益的保护问题。这种机关作出的决 

定（这在卫生和民航方面已有先例）可避免根据构釆条约各缔约国的国内法律就条 

约行动的通过采取费时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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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尼西亚

〔原件：英文〕

〔1982年7月1 5日〕

1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政府原则上同意大会审笪制订多边氽约的过程。

印度尼西亚政府支持以秘书长的报告（A/35/312)——包括各会员国的 

意见在内一-作为其后的谈判基础的建议。

3.印度尼西亚政府将参加大会所主持的谈判。为帮助大会从事上述审查工作, 

现根据A，35/312号文件附件中的问题单提出以下意见。

A.其他研究

1和2.印度尼西亚同意设法向尚未提出秘书长所要求的意见的政府间组织取 

得更多的反应，这些答复应作为《法规汇编》的一郤分发表就目前已经取得的答 

复来说，希望这些答复能够加以系统化，以便就此提出意见。

2和3.秘书处可就制订多边氽约过程的技:术提出详细说明，卬度尼西亚将支 

持秘书处作出如下努力：

(a) 望订《最后条款手册》准则；

(b) 制定编订或拟订联合国多边条约的条款范本^

制订多边条约过程的全61负担

1.对各国和各有关非政府组织来说，多边条约制订过程将构成一种负担，同 

时由于过程复朵，问题将难以觯决.但是各国可作出努力，就条约的某些重要方面 

设定优先次序，使条约制订过程吏为有效。这样做时，各国可集中注意它们直接关 

心的那些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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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制订多边杀约的全面协调

大会可作为氽约制订过程范畴内的协调机狗，米取主动行动。如米大会艰祖了 

这项任务，其执行皁位应为负贵法佯事项的第六娈员会。

D. 联合国内制订条约过程的一般改香

1. 为改醤多边条约制订过程，应采取下列步骤：

>)收集必要的法律数据，包括事买数据在内。

m 了觯会员国对各国就所审议杀约提出的意见有何明确的有法.

(C)制订可能的奋用文书，其约罘力佌于拟议的文书。

2. 初步拟订工作可由一个专家小组在秘书处的协助下逬行。这种做法可加快 

初槁的完成。

3. 为统一条约制订过程，制订机关应加限制，其程序也应集中于某些机关。

E.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国际法委员会已审议了许多议程项因。由于时间有限，委员会尤法详细审议这 

些项目和完成其职责。如采委员会的工作效力要得到改菩，第六委员会必须定出其 

优先次序。

F. 多边条约的最后谈判和通过

各项重要条约必须主要由特别全权代表会议谈判举行，以便大会的讨论取得成 

效。一般而言，如果全体会议的会期长达六个星期以上，对有些国家来说会有困难, 

因为它们的专家无法离开这么长一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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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起草和语文

起萆委员会应使用何种语文将视氽约的篁要性和种类而定。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所采用的方法只能适用于同夹杀约。

H. 记录、报告和意见

原则上只有全体会议和全体娈员会的会议才需要逐字记录和简要记录，这些会 

议是米取协苘一致方式a委员会会议应否提供记录，将视问题性质时定。报告应由 

一名专家或小组拟定。

工.逋过后的程序

联合国很难要求会员囿批准条约，因为批准过程涉及国家的法律。遇上这种情 

况时，联合国能做的棱多是促请尚未批准条约的会员国尽迷批准杀约，并就已经批 

准条约的会员1SI数目提出定期报告。

J.条约修正的程序

条约的修订程序可作为技术事项的修订处理，但W要作出综合研究，以碉定其 

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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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塔尔

〔原件：呵拉伯文〕

〔1982年7月2 1日〕

1. 卡塔尔国特别直视同綱蓁和逐步发展国际法有关的世界性多边条约，这些 

条约的目标和宗旨是整个国际社会所关注的。

2. 多边条约在加强和平、扩大和加深各国间的舍作方式以及逐步发展和整埋 

国际法方面，起了直要的作用。多边杀约是国际法的一个基本来源。

.3.联舍国目前所便用的方法和程序使各国有了砒所行制度达成协议的充分希 

望，祆照这种制度，某一特定问题是甶本组织的机狗或其凼际会议逬行审#。因此， 

多边条约制订过程的负担并无任何科学上的意义。问题主要在于各国应完全履行《联 

合国宪草》所载的各项义务，尤其是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义务。

4.作为国际法编纂活动的中心的国际法委员会所做的工作，就家联合国国际 

贸易法委员会在其专业领域所做的工作一样，不论从质或童来说，都是令人赞佩的。 

为改进多边条约制订过程加作出的努力，并必然会得出效率不仳于国际法委员会和 

国际贸易法委员会所行的一种制度。

A.其他研究

1. 是，此点应该做到，因为有了更多的反应才能够进行彻底的分析。

2. 否。能够出版一卷提供最佳成来的昝复简要可能吏好。这种简要如获出版， 

不应将其放在《法规汇编》内。

3. 是。我们相信秘书处如果能够编制一份关于制订多边杀约方ÉJ所有直要技 

术的详细说明，是可以发挥用处的。

4 . (a)是。

⑼是》但是(a)段提到的《请后余款手册》可以更加全面，同时在所有情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57/444 
Chinese 
Page 15

况下(a)段都可以将⑼段提到的各套氽款范本包贫进去，这样做有助于正式条款的拟 

订。

B.制订多边条约的全面负担

对各国政府和对各国际组织来说，多边氽约制订过程的负担尤疑已经变得过于 

沉直。但是，也尤法设想用一项抽家的一般性决议就可以帮助颊少所要制订的余约 

的数目、•如采就制订某一特定主题的余约作出了决定，那是因为大多数缔约国相信 

必须制订这么一个条约。所希望的是各国能够有所节制，同时在作出决定时，会考 

虑到本身的能力及各丨il际组织处埋所碰到的问题的舱力。

c .制订多边条约的全面协调

1 .大会应水祖所有联合国机关和联合国糸统所有组织制订多边杀约活动的协 

调任务。只有透过这种方式大会才能够履行其按照《筅草》第十三条所应履行的义 

夯，即作成建议，以“提倡国际法之逐渐发展与编纂”。

2. 就联合国各机关向言，协调任夯应通过提议所要审议的主题和碉定本组织 

请适于制订杀约的机关时渗咽到决策过程。

3. 就联合国系统而言，协调任务应屙限于收菓和m发各组织内一切条约制订 

活动的数据。事实上，执行协调职责的最佳单位是第六委员会。

D.联合国内制订条约过程的一般改善 * 3

1. 往往在开始制订某一特定条约之萷，最妤能够进行(a)至(c)所提到的工作。

2. 初步起草条约窠文的工作，应象过去一样，授杈专家水担。

3. 联合国内制订条约的机关和程序，在数童上只能作出微不足道的裁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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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î.结构上可能的改变

最妤是考虑有无可能增加委员会成员的酬金或每日津贴n

2. 议程上的可能改变

应小心避免向国际法委员会提出过多问题，以兇其议程过多。

3. 可能的程序改变

国际法委员会应吏努力试图在其成员的五年任期内兒成其每一个主题方面的全 

部工作。委员会应就其提交给大会的氽文單菜拟订序言和敢后条款，以便大会继续 

了解所涉问题的进展情况。

多边条约的最后谈判和逋过

1. 最好是在大会（第六委员会）进行杀约谈判。

2. (a)是，根掂审议中的杀约单莱，应楚长初步准奋阶段。

⑼是。

⑹是，应通过对正式条款和法律氽款的审议参加审议的过程。

3. (a)这个问题不易回答，特别是苺一种情况都谙视其必要性时定。因此， 

每次会议都须留有充分的时间，使会议能够完成工作。虽然我们认识到从事必要的 

筹备工作可能会给各国，尤其是给第三世界国家带米很大的贝担，但这种工作是应 

当进行的。

⑼是《可为这类会议制定议事规则范本。

(c) 否。虽然毎一次会议可根据需要设立各个委员会，但是我们相信增加 

委员会数目会产生反效采。

(d) 否，除非有其必要。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444
Chinese
Page I?

⑹杏。可能出现的新的因索只会影唧到桌团内的某一成员，不会影唧到 

整个樂团。各国有权表示它们想要表示的意见。

⑺食。 

ü.起草和语文

应同时使用所有联舍国诏•文拟订杀约。有时可祆照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 

例子，就#一种语文设立一个小组a

H.记求、报告相意见

1. 必须保留各主要安员会会议的简要记求。

2. 作为一般规定，应就专家组拟订的萆茱提出意见。

工.逋过后的程序

1.否„条约的批准受到各国的国内法菅制。联合国唯一能做的是定期发出说 

明，间各国通报余约的现况。联合国可要求各国遵守这些氽约。

2.否。

3 否。

4. 最好只向要求协助的国家提1共这类帮助。

5. 杏。

(5.否。在具体情况下，条约可规定避特定情况时，条约可暂时生效。

J.条约修正的程序

1. 是。某些种类的杀约应定出简化的修订方法。

2. 可能会使事情简化一些。

3. 有可能做到这点，尤其是可行与否视条约本身而定。但不应加以一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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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韩民国

〔原件：英文〕

〔1 9 8 2年7月1 2日〕

1.鉴于拟订多过条约程序的重要性，大韩民国政府认为大会审议标题为“多 

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查”的项目是一件极有用处的工作，因为它便我们有机会研讨 

已经演变出来的现有拟订条约的程序并且注意到一些可能需加改善的问题。

2. 关于秘书长的报告（A/35/ 12)第四节内载各项问题，大韩民国认为我 

们应该从实际出发，考虑目前拟订条约程序灵活性所具有的优点，而非一套普遍适 

用的规则。

3. 考虑到国际社会拟订条约的程序的实际情况，最好是采取渐进的拟订条约 

办法，因为这样可以确保利益和优先领域都各不相同的各主权国家能够在更广泛的 

基础上接受这些条约。

4. 大韩民国政府基于此项观点，兹提出对秘书长的报告内载各项问题的评论。

A. 其他研究

关于涉及政府间组织的问题，还需要逬行此项意见征求工作；鉴于个别政府间 

组织一般处理的问题的特殊性质，最好是以单册印发载有拟订多边条约方面的重要 

技术的文件，既然值得为能够产生实际成效的有关条款拟订工作作出努力并提供经 

费，所以，不会有人对其用处表示异议。除其他事项外，似乎可以对《最后条款手 

册》进行修订。

B. 制订多边条约过程的全面负担

应该承认，只有作为制订条约的首要主体的主杈国家最有资格决定缔结那些条 

约以及应该如何规定优先次序。但是应该充分埋解国际社会对制订条约过程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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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我们认为重点在于应该怎样完善地调和拟订中的条约所需要的经费和所产生 

的实益。单单减少条约的数目，或设法增加已有的资源，都不可能圆满解决问题。

C. 制订多边条约的全面协调

只要联合国大会不减损各政府间组织的自主权，联合国依据其普遍性质，当然 

可以便大会能够承担一切级别的多边条约拟订工作的协调任务。在这方面，提高大 

会协调多边条约的作用无疑将有助于加强拟订条约的效率。但是，议程项目已经过 

多的大会如果增加这类任务，可能负担过重，从而可能往往会忽略具有高度专门性 

质的特别主题。此外，还可能发生一种危险，那就是，大会一旦严格局限于收集和 

散发有关正在拟订的条约数据，它作为协调机构的作用就会减弱。

D. 联合国内条约制定过程的一般改善

不宜生搬硬套某一种程序模式以用于某一条约；因此，不需要规定任何单方面 

的准则。斟酌的标准应是条约的主题和有夫的情况。我们可以不言而喻地说，最好 

是由专家负责编写处理法律和技术问题的条约；而政府代录则有杈拟订政治和经济 

条约。试图对多边条约拟订机构规定时限是不切实际的，因为许多条约的编写往往 

是不可能预测需要多少时间的。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作为一个专家小组的国际法娈员会在编写多边协定草杗方面已证明非常有效。 

因此，没有将委员会变成全日工作的机关的特殊需要，因为如果将它改变成一种学 

术机构，它可能就会同实际脱节。此外，一般都认为委员会比较不适宜处理纯粹政 

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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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边条约的最后谈判和通过

尽管绝不应该只采用一种谈判和通过条约的方法，以便保持为处理各类主题所 

必需的现有的灵活性，可是，亦可建议第六娈员会应该积极参与在性质上属于大会 

职权范围之内的任何条约的谈判。实践显示，主杈国家往往比重视大会更加重视全 

权代表会议，特别是在它们极为关切的条约，更为如此。因此，条约草案应该提交 

全权代表会议。简单地说，应该按个别情况决定为了最后谈判和通过多边条约，是 

否应召开全权代表会议，或者应由大会承担主要责任。

G.起草和语文

大韩民国既不反对增加第六委员会的作用，也不反对在每一全权代表会议内设 

立起草委员会。关于将使用的语文。

H.记录、报告和意见

我们不应过份强调在所有相关机夫中保持充分的记录和报告的重要性；无疑非 

常需要出版准备工作情况说明。

工.通过后的程序

鉴于各国享有自行决定是否批准条约的主杈杈利，联合国应该铭记着国际立法 

的实际情况。但是，联舍国应该全力逬行说服谷国的工作，以期使条约有许多国家 

加入。

修订条约的程序

我们承认某些条约需要采取灵活的修订该条约的程序；但是，应该按照个别情 

况的性质，分别逐件评价整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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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加意见

兹建议，为了大会能在上述过程中有效执行职务，应该考虑采用某种特别程序， 

以确保非会员国均能充分参加大会程序，但无表决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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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

〔原件：法文〕

〔1982年7月2日〕

1. 固然，多边条约的范围今天实际上包括了国际关系的一切方面，其数目的 

增加使到打算积极参与其拟订工作的各国政府，负担很重，但这种扩散反映出各国 

觉得需要以尽可能协调和可以预知的方式逬行它们的相互间关系。无疑的是，应 

该以合理的方式使用各国的政府和制订规范的各组织的资源。但很难确定的一点 

是，统一化方面的努力，如果不顾到各种情况的差异、各种主题和各种需要的不同， 

是否能够使目前拟订条约的方法更趋有效和更经济——假定这两个目标是互相不排 

除的。

2. 另一方面，有一点亦成疑问：要纠正目前情况，只考虑正式方法和程序补 

救方面的选择，而不考虑一些除了别的以外，亦造成多边条约日益增加的问题，是 

否有效——这些问题不同于人们合理地寻求纠正的物质方面的不便。法律方面的 

不安全，可以因各种条约之间的矛盾和抵触而起；这种不安全日益严重，例如因为 

在解决技术问题时考虑政治因素，在起草条约时使用一些不能充分明确规定缔约国 

义务的措词；或者因为各国不大愿意把觯释或适用条约方面可能发生的争议提交司 

法裁决。

3. 这些缺点的发生，是因为所实施的立法技术，特别是决策方式；那么，协 

商一致方法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最适当的方法？这个方法无疑有一个优点，就是 

可以迫使参与拟订条约的国家进行协商，直至达成普遍协议为止；但这个方法也可 

能有这样的一个后果，就是不能明确地显示出反对意见和保留意见，措词含糊和不 

确定。

4. 关于1 9 8 1年秘书长报告（A/36/553)附件一问题单内所列述的各种 

实际方法，可以提出以下几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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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其他研究

4 (a).修订《最后条款手册》和《秘书长担任多边协定保管人的例行做法摘要》 

(参看A/36/553,附件三），无疑有其需要，应予规划.

(b).另一方面，拟订一套条款范本，也可能有用。

C.制订多边条约的全面协调

1(a)和(b).联合国范围内的活动多种多样，凡与联合国各机关和联合国系统各 

机构有关的倡议和执行工作，当然都需协调。

2相3.大会承担这项任务时，应通过第六委员会进行，并应限于收集和传播 

与有关活动相关的资料。

联合国内制订条约过程的一般改善

1.拟订条约的一些事前措施为：（a)收集与所计划条约有关的法律资料和事 

实资料；（b)确定各国是否真的想缔结条约；（c)确定是否可以通过一些没有条约 

那么强制性的文书。这些措施值得关心和注蒽；不过，在所建议的三个措施中， 

第一个措施无疑最易实行。

2 (a.)相㈦.关于拟订条约草茱的工作究应交给一个代表机构抑或交给一个独立 

专家组的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不能因为需要解决的问题中有政治方面，或者计划 

的条约似乎属于国际法的发展多过属于国际法的编纂，就一定要交给一个由政府代 

表组成的机关负责。同时也要指出的是，大会交给海底委员会起草、预备提交第 

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条款草案，独立专家也未能拟订。.

ï1.多边条约的最后谈判和通过

1.大会所关注的条约萆案，例如由国际法委员会和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提出的条约萆案，其审议相通过应交给一个为此目的召开的全权代表会议负责，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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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交给大会的一个主要委员会负贵；这样，才能保证一切ai家毫无区别地充分参 

加。此外，象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所显示的，一个特设会议可以非常灵活地订定适 

合于有关主题的性质的协苘方法，并针对协商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障碍，修改其程序 

和结构。

3.此处所提出的各项建议，只能视为有可能由各个会议视需要逐个地或全部 

地实施的方法。

G. 起萆和语文

2. 关于起草条约，似乎不适宜把正式拟定案文以外的取务交给起萆委员会。

3. 应该维持以所有正式有效语文同时起萆条约这个一贯做法，因为只有这祥 

才能保证各种正式有效语文的平等。

4. 第三次海洋法会议起萆委员会设立六个语文小组（六种正式有效语文，每 

种语文一个小组）这一办法很有用，因为委员会的任务很广泛和复杂，但这个办法 

不应该今后一定要划一适用于一切会议。

H. 记录、报告和评注

I. 全权代表会议的全体会议和各主要委员会的会议，应有简要记录或逐字记 

录。能够确定各国在讨论条约过程中所持的立场，_然是有用、甚或必要的，但 

这一要求不应及于人数不多的小组和其他的协询委员会，因为对这些小组相娈员会 

来说，不公开宣传往往是保证成功的一个条件。

3 .因为“准备工作”（travaus préparatoires )要能够于事后澄清条约草菜 

拟订者所做的选择，因此专家在制定“准备工作”时，应附加评注。

4. “准备工作”的编写和出版，应由有关的秘书处负贵，它们通常比训研所 

更适宜担任此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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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从国际组织收到的答复 

国际电信联盟

〔原件：英文〕

〔1 9 8 2年7月2日〕

1.请注意国际电信联盟标题为“关于拟订多边条约所使用的技术和程序的报 

告”的第一件文献；该报告简要说明了电信联盟在该联盟拟订多边条约的程序上所 

实际采用的技术和遵循的程序；经此程序拟订的条约都是由在电信联盟主持下所通 

过的具有高度技术性和专业性的各类法律文书，其主题均为一般及特定的电信问题。

2. 电信联盟的实际拟订工作所依据是1 9 7 3年由电信联盟最高机构，电信 

联盟全权代表大会通过的《国际电信公约》中的有关条款。因此，只有该机构才 

有权针对V36/553号文件附件内载有关一般政策的各项问题提出具有代表性的 

权威答复。因为由于时间有限，无法如此行事，所以才由电信联盟总秘书处提出 

下列意见和评论；这些意见和评论只是总秘书处的看法，绝不代表或预断整个电信 

联盟或其各别'成员国对所审议的各项问题的立场。

3. 下文所述为A/36/553号文件附件一主要各节。电信联盟只针对电信 

联盟总秘书处认为同该联盟直接有关或该联盟的意见或评论会产生实效的问题（参 

照该附件的数字和字母）提出意见和评论。提出这些意见和评论是根据一项了解， 

即“联合国”一词是指联合国本身，不包括构成联合国系统的各专门机构；“秘书 

处” 一词是指联合国秘书处。

A.其他研究

1.应该。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444
Chinese
Page 27

2. 以单独出版一卷《法规汇编》的形式发表各政府间组织的答复确实可能会 

产生效用，特别是如果列入说明每一组织在综合性专题方面的特定技术和程序的文 

献（例如本件答复第一段所述的第一项文献），因为这样可以阐明现有的条约拟订 

办法的多重性，从而有利于所有有关各方。

3. 秘书处如以说明手册的方式，编印一份关于所有制定多边条约方面重要技 

术的详细说明，确实可能极有用处，但是必定会耗费极多的时间和人力。

4. ㈣极为欢迎修订《最后条款手册》，并为此而加以扩大，增列其他类别' 

的正式条款。

⑼但是，怀疑拟订“各套条款范本”的效用。其效用大都须视“条款 

范本”的定义和是否除“最后条款”外，还存在着可能对所有有关各方都有用处的 

许多此类条款而定。

B. 制定多边条约过程的全面负担

1. (a)至(c)钟对这些问题，只能由各国自行决定和解决其国内资源需要，或由 

各国以有关的政府间组织的成员的资格来决定和解决该组织的人员和预算需要。

2. (a)至⑹关于国际电信联盟拟订条约的具体过程，必须指出，主要是由全权 

代表大会负责订立这方面的优先项目或在全权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行政理事会(每 

年举行届会）负责继续审查有关拟订条约过程的会议日程表，但在这方面均须顾及 

需要拟订或修订各项相关法律文书的电信项目的发展情况，从而据此调整所需要的 

资源。

C. 制定多边条约的全面协调

1.㈣无意见。

⑹不应该，因为实际上似乎不可能，而且在法律上也没有充分的理由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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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大会负责协调联合国系统所有组织的多边条约的拟订工作；每一此类组织都有其 

本身的决策机关和一个负责协调该组织本身各项活动的最高机构。

⑹不是，理由类似于上文1(b)项者。

2. (a)尽管作了上文1(b)项的答复，可是，如果大会有限度的协调能限于收 

集和散播有关所有制订条约活动的数据，则有助于所有有关组织。

⑼大会在《联合国宪章》授予的职权范围内，可以就拟订条约的过程向 

其他政府间组织提出建议，但是应该在取得有关组织对此事项的事先同意后才提出 

此类有用的建议。

3. 无意见。

联合国内条约制定过程的一般改善

无意见，因为这节只涉及“联合国”（参看本答复第三段内有关本用语的了解)。

E.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无意见.

Î1.多边条约的最后谈判和通过

无意见，因为本节亦主要涉及联合国本身，而且本节第3分节所称“全权代表 

会议”与电信联盟的全权代表大会无关，亦不适用于电信联盟的行政会议，因为电 

信联盟的《公约》（见本答复第二段）已经为其全权代表大会和行政会议作出了具 

体的规定（另见本报告第一段所述电信联盟的第一项文献>。

G.起草和语文

1.设立一个国际法律起草局是否有效用，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可能须视该局 

将须执行的职务而定。如果其职务是一般性职务，限于研拟有关起草多边条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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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而不实际从事任何特定条约的起草工作，则此一起草局或许有其用处。

2至4.无意见，因为《国际电信联盟公约》各项条款已经就此问题对电信联 

盟作出令人满意的规定（参看本答复第一段和第二段）。

H.记录、报告和意见

1和2.无意见，因为目前电信联盟在记录和报告方面采取的作法（参看本答 

复第一段所述电信联盟的第一件文献）令人完全满意。

3. 针对条约草案案文编写评注似乎用处不大而且可能会浪费时间和人力。另 

一方面，如能针对已经通过的条约定本研拟评注，或许相当有用。此项工作的任 

务依据必定应该来自有关组织的主管决策机构或其“代表机构”；但是，既使并非 

不可能，似乎也相当难以想象能由此一机构自行编写任何此类评注。编写工作本 

身可以委托给一个专家小组或有关组织的秘书处。此类评注研拟完毕后，或许需 

要由委托此项工作的机构加以批准.

4. 编写和出版任何多边条约的准备工作情况说明似乎都相当有用处。但是， 

应该将此项工作委托给有关组织的秘书处，而非训研所。

工.通过后的程序

对本节各分节均无特别意见，因为一般都认为应该由每一有关组织采取通过后 

的任何步骤，而且电信联盟在这方面已经规定了具体的作法.在后一方面，必须 

指出，《国际电信联盟公约》在《公约》本身所规定的以精确日历日表示的生效日 

期之前“在已经交存批准书或加入书的成员之间”开始生效。自《公约》开始生 

效之日起算两年期间届满后尚未交存批准书的任何签字国政府，在按照《公约》规; 

定交存其批准书之前，无权在电信联盟任何会议、行政理事会任何届会或电信联盟 

任何常设机构的任何会议、或在按照《公约》条款进行信函协商期间参加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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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修订条约的程序

此类程序由于因条约主题的不同而在各组织之间极为不同，所以亦应由主持某 

一条约缔结工作的组织作出特别规定。至于电信联盟方面，电信联盟的全权代表 

大会和行政会议则分另![按照电信联盟《公约》内载详细的条款，参照电信领域的新 

发展，随时对作为电信联盟基本文书的《公约》和作为《公约》附件的《行政条例》 

进行必要的订正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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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知识产权组织

〔原件：英文〕

〔1 9 8 2年5月3日〕

1. 关于大会第36/112号决议，我们要指出，它所针对的是评价联合国和由 

它主持召开的会议所使用的多边条约拟订方法；为此目的，该项决议请各国政府和 

各国际组织在1 9 8 2年6月3 0日以前提出其对秘书长两件报告（A/35/312 

和Corr. 1以及A/36/553和Add. 1和2)的意见和评论，同时考虑到A/36/ 

553号文件附件一内载各项具体问题，并就这个主题的任何其他方面提出其认为适 

当的评论。

2. 因为上述附件内提出的各项问题大都针对联合国多边条约拟订程序方面的 

事项，所以联合国各机关和机构比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秘书处或其他机构更适宜提 

出有关这些问题或本主题的其他方面的任何评论^ 关于联合国秘书处可以进行的 

其他研究所牵涉的各项问题（A部分），我们认为，以某种形式发表答复、印发一 

份关于拟订多边条约技术的手册以及修订并扩大《最后条款手册》以增列其他类别' 

的正式条款都是有帮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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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

〔原件：英文〕

〔1982年7月12日〕

1 •欧洲经济共同体委员会欢迎大会第36，112号决议中的邀请提出对秘书长 

提交大会第三十五届和第三十六届会议关于多边条约拟订程序的审查的报告（八， 

35X312和Corr. 1和A，36/553和Add. 1和2 )的意见。秘书长报告载有 

一些国际组织解释其在多边条约制订过程中作用的意见。委员会认为必须促请注 

意共同体职责的某些方面.它们代表着国际法和国际机构领域中的重要发展，而这 

些发展是当考虑到多边条约拟订过程是国际法及其编纂的逐步发展的一个因素时所 

必需考虑的。

2. 共同体各成员国有义务彼此之间视需要进行谈判，以谋为其国民获取建立 

条约第2 2 0条所列各事项方面的某些利益。因此，共同体可在有限的情况下作 

为缔订多边条约的论坛，但这并非其主要职责，不需为此特加解说。

3. 必须考虑到一点：共同体是一个国际法人，根据国际法是能够同各国和其 

他实体就其成员国已授权共同体处理的事务缔订条约的。不过，共同体能作为缔 

订国际公约之一方并非独特。有好些政府间组织已取得这种能力；而这种趋势已 

多年来反映在国际法委员会对一系列关于各国与国际组织、或两个或更多国际组织 

之间缔订条约的问题的条文草案的阐释工作，中。

4 .共同体有专属权限特别代表自己同第三国谈判相缔结商业政策领域中的协 

定。而且，共同体的专有杈包括的领域是共同体对于适用其共同政策，例如共同 

农业政策，已采取一律规则的领域。

参看《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五届会议.补编第10号》第四章B节中国际法 

委员会第三十二届会议报告和《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十六届会议.补编第1 〇 

号》第三章B节委员会谪三十三届会议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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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在没有共同体规则时，则在共同体对秀问题范围内有采取行动的内部权力 

时，和在共同体的参与一项国际协定为达成其某项目标所必需时，共同体即有对外 

权限。

6. 在上述各领域内，共同体已缔定了一些多边条约.仅举在此最有意义的数 

例如下：

⑻欧洲经济共同体是国际橄榄油协定和西北大西洋渔业多边合作公约的缔约 

者；

⑼共同体连同其成员国缔结了若干商品协定：

㈠国际小麦协定（1971年）

㈡国际可可协定（1 9 7 5年）

㈢国际锡协定（1 9 7 5年）

㈣国际咖啡协定（1 9 7 6年）

共同体连同其某些成员国，是1 9 7 6年2月1 6日的巴塞罗那《保护 

地中海免受船舶和飞机倾倒污染公约》的缔约者，该约是联合国环境规划 

署主持下拟订的。共同体连同其全部成员国，也是1 9 7 9年《长期跨 

边界空气污染公约》的签署者，并拟于1 9 8 2年7月1 5日批准该公约。

⑹历年来已缔结了一系列特别有意义的公约（雅温得一号和二号.洛美一号） 

它们使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一系列发展中国家（五十多国） 

发生联系。1979年10月31日缔结了第二号洛美公约。这些公 

约使共同体与非洲、加勒比海和太平洋各国建立了特别关系•给与这些国 

家在贸易以及促进发展的援助方面的优惠。

7.按照目前惯例，联合国会议的议亊规则规定共同体以观察员身份参加甚至 

这样的会议.它们是为制订关于共同体杈限内事务的条约而召开的会议。例如第 

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所讨论的许多主题是在共同体的权限之内，经验显示.如 

果是为缔订一项有关其权限是专属共同体或由共同体与其成员国所共有的多边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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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召开的国际会议，则观察员身份是照顾不到共周体的利益的》

8 .国际法委员会作出的关于各国与国际组织之间或两个及更多国际组织之间 

缔订条约这一主题的草案，已将国际组织参加制订和通过多边条约的能力考虑在内。 

请特别参考下列各条的案文：

⑻第7条草案:组织的代表参加谈判和缔结条约的全权和各项权力；

⑼第9条草案:通过多边条约的案文;

(c)第7 7条草案:多边条约保管者的职责；

⑹第8 〇条草案:一个国际组织对其有保管职责的条约的登记.

9.共同体提议，在联合国关于审查多边条约制订程序这一题目的新的工作中• 

应考虑到上述的保留情况。为此，我们该促请注蒽多边条约制订程序的审查与联 

合国会议议事程序的制订工作之间的密切关系.鉴于获致一个一致的觯决办法的 

重要性，我们欢迎在这些问题上正在进行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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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原子能机构

〔原件：英文〕

〔1982年8月5日〕

A .其他研究

收集所有重要的制订多边条约的技术，和拟订各套近年来多边条约通常使用的 

样板条款，将非常有益。不过，要建议它们应是示范性的.而不是权威性的。

G .制订多边条约的全面协调

在关于国际原子能机构同联合国工作关系的协定的范围内，大会能在有关原子 

能机构的制订条约工作方面起协调的作用。原子能机构规约第三条乙款一项规定， 

机构应：

“一、依照联合国促进和平与国际合作之宗旨与原则，并遵循联合国促成 

有保障之世界裁军政策及根据此项政策所缔订之任何国际协定进行工作。， 

机构将审议联合国未来的有关决议，虽然还有待机构来决定对该决议如何反应。 

机构也将在实际可能和有关其职责的范围内，提供联合国所要求的研究报告和资料。

D.联合国内制订条约过程的一般改善

看来需要循⑻、⑼和⑹的路线多加努力。一般说来，一个专家组似是最宜于 

条约草案的初步拟订工作；不过，如果这样的专家组的成员是各成员国政府所指派， 

则它也可具有代表的性质。专家组的组成方式必须要能保证所有各区域的利益都 

有其代表^

多边条约的最后谈判和通过

1 .大会可能重视的多边条约有好多种。如是高度技术性的多边条约.例如 

核条约.大会主要委员会就通常不会也不能是适当的谈判和通过条约的论坛；此时 

一个特别全权代表会议或相当的论坛似更为合适，而可要求其法定职责与条约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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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有关的联合国系统某组织提供秘书处服务。

3(b).制订全权代表会议的模范议箏规则将是有益的，但该指出的是，如果条 

约的谈判是要在一个政府间组织提供的论坛上完成，则往往即可利用该组织的代表 

机关现用的议事规则，加以必要的修改。

3⑹和⑹.对于某些种类的多边条约，设立一个谈判委员会可能是有益的。不 

过在许多情形下.休息期间的或其他时间的非正式协商.在就牵涉到的困难问题达 

成协商一致方面，可能起有益的作用。

G. 起草和语文

1 •似无设立一个象“国际法律起草委员会”这样的中央起草机构的特别需要。 

3⑻.原则上，所建议的程序似乎合适。

H. 记录、报告和意见

1和2•将需要保持在第1⑻和⑼各段中列出的各机构中讨论的简要记录。至 

于第1⑹段中所说的各机构，至少应有全权代表会议各主要委员会讨论的简要记录, 

而在谈判和起草委员会方面，说明讨论结果的报告即已足够或甚至比简要记录更合 

适。编写简要记录应常做到指出各代表团采取的立场和提出的提案•案文起草者 

(如秘书处、各代表团）所作的解释性说明，以及改动案文词句的理由。

3. 除了某几类条约（例如出自国际法委员会的）之外•为条约草案编写评注 

可能很不实际.也不需要。

4. 准备工作的编写初出版可正常由秘书处有关单位来作。

工.通过后的程序

原子能机构在此是遵照其《规约》第三条丁款•.

“除依本公约之规定及一国或数国与机构所订符合本规约规定之协定之条 

款外，机构执行工作时，应充分尊重各国之主权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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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条约修正的程序

2 •原则上似不需要自动废弃，因为有关各国应会采取必要步骤就如此废弃的 

条约宣布取消或实行其他废弃办法。

3.有附件的基本条约对某几类条约来说是有益的.如那些列出技术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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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可以讨论的问题&

考虑到制定条约方面上述的和其他的例子，以及各国政府耜国际法委员会 

的意见，现在建议第六委员会不妨讨论一些或所有以下问题：

A•其他研究

1 .对于秘书长的问题单没有作答或答复不够详细的政府间组织,是否应该要求 

它们提出更多的答复？

2. 是否应该以某种形式犮表各政府间组织的答复，或许可以单独出版一卷 

《法规汇编》（把有关此问题的其他文件也包括进去）？

3. 秘书处是否应该，或许以说明手册的方式，编制一份关于所有制定多边条 

约方面重要技术的详细说明？

4. 秘书处是否应该通过以下方式协助拟订多边条约的正式条款：

(a) 修订《最后条款手册》，或扩大该手册，加入其他类别的正式条款？

(b) 拟订一套条款范本？

B.制定多边条约过程的全面负担

1.对于以下各方面来说，制定条约过程的负袒是否会太大：

(a)各国可以参加专冢和代表会议的人员？

⑴有关政府间组织的人员和预算？

a转载自A/35,312,第6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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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必须考虑是否应该批准各项正式拟订的条约的国冢所需要的国内法律 

资源？

2.如果提高制定条约的过程的效率无法减轻目前制定条约的过程的负担的话， 

国际社会是否应该试图：

(a) 订立优先秩序，从而减少拟订中的条约的数目（即是否应该暂时或不 

定期地推延某些条约的拟订）？

(b) 按需要增加制定多边条约方面可以利用的国冢和国际资源？ 

c.制定多边条约的4面协_ -

1. 对于制定多边条约的活动，大会是否应该通过以下机构来犮挥协调的作用:

(a) 所有联合国机夫？

(b) 所有联舍国系统的组织？

(c) 所有政府间组织？

2. 大会这种协调作用是否应该：

(a) 限于在上文C. 1规定的范围内收集和散播有关所有制定条约的活动的 

数据？

(b) 通过关于联合国各机构的决定和向其他政府间组织提出的建议，扩大 

工作范围，影响条约制定过程，例如提议讨论的主题和确定最适舍制 

定条约的机构和组织？

3. 如果大会要行使这项职责，通过第六委员会来进行是否最为合适？

联合国内条约制定过程的一般改善

1.在着手拟订某一特定条约以前，一般而言，是否应作出更广泛的努力，以 

便：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1/kkk
Chinese
A删EX
Page 3

(a) 收集与提议中的条约有关的法律数据和事实数据？

(b) 查明各国对于提议中的条约可能会有多少兴趣？

(c) 考虑某些约束力较小的文书（例如一份宣言）的用途？

2. —般条约茱文或关于某类问题的茱文的初步拟订工作是否应交付给：

(a) —个代表机构？

(b) —个专家机构？

(c) 秘书处？

3. 是否应该把制定条约的机构和程序集中起来，从而减少联合国内这些机 

构和程序的数目？

4•是否应该作出努力，在某些或全部制定条约的机构和程序上，达成更制度 

化的办法，以期能在规定的时期内，完成制定程序中的某些或所有步骤？ 

在哪些领域上利用这种办法获益最大？

国际法委员会的工作 

i-结构上可能的改变

(a)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应该变成全日工作的机关，并给予其成员适当报酬?

⑹国际法委员会的成员的酬金或每日津贴是否应该增加？

(c) 特别报告员是否应全日工作并在专任的基础上给予报酬？

(d) 是否应该偶而从委员会以外请人担任特别报告员？

(e) 特别报告员之下是否应聘.请专任专家在他的指导下工作？

2.议程上的可能改变

㈤某些问题是否不应交给国际法委员会，而某些其他问题是否应交给国 

际法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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㈤国际法委员会的议程应加重还是减轻？

(C)国际法委员会的注意力是否应更集中在某些具体的，范围有限的，可 

能只是更广泛的题目的一部分的问题上？

3.可能的程序改变

(a) 国际法委员会在其成员的五年任期内？是否应作出更大努力，试图完 

成它在每一个主题方面的工作？

(b) 国际法委员会在进行草拟的工作时，是否应与各国政府逬行更频繁或 

'较不频繁的磋商？

(c) 在两届会议中间是否应设有工作组一一或许间时可以缩短委员会的会 

期？

(d) 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应该为它向大会提出的条文草案拟订序言和最后条

款? — z，

(e) 对于特别会引起争论的规定，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应该编写备选条文？

(f) 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应该考虑以“重订”习惯国际法的范围来代替编纂 

工作的可能性？

.(g)国际法委员会是否应该为条约以外的文书草拟案文？

多边条约的最后谈判和通过

1•大会所.关注的多；边条约，例如由国际法委员会和贸易法委员会提•出的多边

条约，通常是否应该在大会的一个主要委员会内•完成，还是最好召开一个

特设全杈代表会议？..,

2。如果谈判通常在大会内完成•.

(a)是否有必要还是应该延长初步准备阶段，以便向大会提出更接近完成 

的案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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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是否应该通过特别议事规则，协助大会作为一个拟订条约的机构，例 

如规定非会员国可以参加，制订特别的表决程序，设立起草委员会等?

(c) 即使条约的实质是由其他的主要委员会来审议的（例如裁军由第一委 

员会审议；经济关系由第二委员会审议；人杈由第三委员会审议）， 

第六委员会是否应该通过以下方丈正式参加审议的过程：

㈠通过第六委员会与其他主要委负会的联合会议？

㈡由第六委员会审议所有正式和法律条款？

㈢由第六委员会审查整个案文？

3.如果指定由全杈代表会议来完成多边条约：

(a) 是否应该把这种会议的会期安排得较长，从而减少需要召开更多会议 

的可能性，还是应该召开一系列会议，以便能够拟订出一个更好的， 

更广泛的协商一致意见所支持的案文？

(b) 是否应该为这种会议制定统一的或模范的议事规则？

(0这种规则是否应该规定设立谈判委员会？

(â)某些会议机构（谈判或起草委员会）是否应该召开届会间会议？

⑹会议上的正式辩论是否应该尽可能地限于集团发言人？

(f)是否应该规定，各政府间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可以更广泛地参与全杈 

代表会议？

G.起草和语文

1•是否应该设立一个国际法律起草局？

2.是否应该给予起草委员会更广泛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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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是否应该继续以条文的所有正式有效语文同时进行拟订，还是最初由一种 

或两种语文来拟订，然后以特别程序订立其他的文本？

4. 如果继续采取以多重语文进行谈判的方式的话，是否应该效法第三届联合 

国法海法会议的例子，为每一种语文设立一个小组，各组“协调人员”不 

时集会，以解决有关条文的语文间和一般性的问题？

H.记录、报告和意见

1•拟订多边条约的下列机关当中哪些应该有逐字或简要记录：

(a) 专冢组？

(b) 有限的代表集团？

⑹全杈代表会议.各机抅：

㈠备主要委员会？

㈡.谈判委员会？

㈢起草委员会？

2. 不论是否有逐字或简要记录，特别是在没有这些记录的情况下，某些机构 

和会议是否应该对它们的谈判经过编写更完整的记录，表示出采取的各种 

立场和改变条文的理由?4谁应该编写这横的报告？

3. —般对条约草案提出的评论应该由哪个机构来拟订？

(a)专冢组？

㈦代表机构？

4. 是否应该作出有系统的努力，编写和出版大多数或所有多边条约的准备工 

作的情况？如果是的话，应该主要由哪个机构来进行：

(a)有关的秘书处单位？

⑹训研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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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条约通过后的程序 ———............ —-—

1. 联合国是否应该就个别国家批准条约从而使得在它主持下拟订的多边条约 

生效的程序考虑采取任何行动？

2. 是否应该向各国发出问题单，询问它们为什么没有成为某多边条约的缔约 

国？

3. 联合国是否应该模仿某些政府间组织的例子，订立法律制度，在其下可以 

要求：

⑻各会员国作出承诺，它将把条约提交给适当的国内机构，以期批准该 

条约？

⑼就批准条约所采取的步骤提出定期报告？

4. 是否应该让特别报告员或其他帮助条约谈判的专家在各国内部批准的过程 

上协助各国？

5. 对于某些种类的条约，除了投票反对通过或提出不参加的通知的国家外， 

是否应该尝试规定它们自动生效？

6. 是否应该规定条约或某些种类的条约可以暂时生效，至少对于那些投票赞 

成通过的和没有提出不参加的通知的国家来说？

J.修订条约的程序

1. 某些种类的条约是否应该定出简化的修订方法？

2. 某些种类的条约是否应该规定对于后来成为同一主题的其他条约的缔约国 

的缔约国自动无效？

是否应该更多地利用构架条约的方式，将实质规定分别列在各附件内，可 

以由条约设立的机关或颁布条约的组织予以通过或更改？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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